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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21-012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财务资助概述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义

乌国深商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深商博”）于近日竞得永康市江南山水

新城 B13－16A 地块，为满足国深商博的项目开发需要，公司拟向国深商博提供

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财务资助。国深商博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深地产”）将按照其持有的国深商博的股权比例向其提供

同比例财务资助。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2021年 3月 3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属于

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义乌国深商博置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义乌国深商博置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HQD484F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稠州北路 451号（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谌祖元 

6、注册资本： 4081.63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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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业期限：2020-02-25  至 9999-09-09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房地产经纪服务；室

内装潢服务；园林绿化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深地产持股比例 51%，公司持股比例 49%。 

（二）国深地产的基本情况 

国深地产为国深商博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为： 

1、公司名称：深圳市国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9CLXB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广场

22CDEF  

5、法定代表人：边四方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428.57万元 

7、营业期限：2016-03-25 至 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投

资管理、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70.0001%，深圳

市汇晶实业有限公司 29.9999%。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情况 

（一）资助金额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向国深商博提供总额不超过 20 亿

元的财务资助。 

（二）授权及还款期限 

财务资助授权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个月内，根据国深商博实

际经营需要给付。财务资助还款期限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确定，借款期限最长不超

过 2年，借款期限自实际支付之日起算。 

（三）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向国深商博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合作项目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后续

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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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公司与国深地产均不收取资金占用费。 

（五）其他股东义务 

国深地产与公司按出资比例（国深地产 51%、公司 49%）共同为国深商博提

供财务资助。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参股公司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参股公司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

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参股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偿债能

力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财务资助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可能受项目开发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不能按期回收

财务资助本息的风险。公司将对国深商博及其各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及资金情况进

行监控，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或降低项目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